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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潜力释放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市人民政府，省总工会，省发展和改革委、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若干意见》，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发放消费券，促进消费加快回补、有效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服务业健康发展，经省政府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发行消费券的必要性
消费券是激发消费活力的有效手段，对战胜疫情、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等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消费券的发放有利于提振居民消费信心，为居民愿消费、敢消费、能消费创造良好环境，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有效对冲疫情影响，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消费券的推行有利于把复工复产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聚焦疫情对行业运行冲击和影响较大的餐饮、文旅、健身、家政等，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快速带动服务业恢复发展。消费券的实施有利于体现社会的关心关爱，通过聚焦抗疫一线工作者、低收入家庭、工会会员等，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受益，促进民生改善。
二、消费券主要模式
鼓励各市县政府及部门、社团组织、企业等主体，采用纸质、电子等多种形式，聚焦不同行业、多种需求精准发放消费券。
（一）提货券。由各市县政府、有关部门和社团组织以纸质提货券方式，针对在册的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象、城乡重点优抚对象、工会会员等，发放一定标准的提货券，用于发放对象购买日常消费品使用
（二）抵扣券。由零售、餐饮、文旅、健身、家政等企业发放纸质、电子等形式的抵扣券，根据消费额按不同档次给予相应抵扣，引导鼓励居民消费。各市政府对发放抵扣券的行业企业，给予一定资金奖励。
（三）免费券。由各市政府、各行业组织、企业免费发放、免费赠送各类畅游、旅游等消费券，举办多种方式消费促进活动，带动客流回升，实现客流共享，提升文、旅、购、餐等综合消费效应。
（四）直接补贴。鼓励有关生产经营和商贸流通企业，对汽车、家电等大件商品消费进行补贴，引导消费者购买新车和绿色家电产品，推动消费市场转型升级。
三、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将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有关专项资金向提振消费工作倾斜，研究制定发放消费券等促销措施。要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布消费券发放规模、发放时间、申领人资格、申领程序、使用范围等，扩大消费券影响力，形成促进消费的强大声势和良好氛围。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切实做好消费和服务场所疫情防控工作，全面落实人员测温、登记、场所卫生消毒、工作人员防护等防控措施，提供良好的消费和服务环境。

